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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转板上市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作为翰

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博高新”、“转板公司”或“公司”）

在创业板转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翰博高新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

的限售股份将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

2022年 7月 8日，公司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

股份有限公司转板至创业板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2〕639号），同意公司转

板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2〕802号）

同意，公司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转板上市，证券简称为“翰博高新”，

证券代码为“301321”。公司 A股股本为 12,429.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为 60,612,7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7%；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

为 63,677,9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3%。

公司于 2023年 5月实施了 2022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变更。截止本公

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86,435,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3,309,98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5%；限售股数为 93,125,0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5%。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转板上市前已发行股份（含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

增加的股份），相关股东共 9人，包括控股股东王照忠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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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拉萨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

氏翰博”）、翰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合肥合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翰博控股”）、王照忠先生一致行动人王立静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蔡姬妹

女士、监事肖志光先生、离任副总经理彭国强先生、离任监事可传丽女士，以及

许永壮先生。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向创

业板转板上市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转板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照忠就本人所持的转板公司股份在转板公

司转板上市后的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自转板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转板公司

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转板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00%，在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

股份；

3、本人保证减持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

期限等信息。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转板公司所有；

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转板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王立静，就本人所持的转板公司股份

在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后的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自转板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转板公司

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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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保证减持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

期限等信息。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转板公司所有；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本

人所作承诺亦将进行相应更改。”

转板公司间接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史玲1，就本人所持的转板公司

间接股份在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后的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自转板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转板公司

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保证减持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

期限等信息。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

（如有），上缴转板公司所有；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本

人所作承诺亦将进行相应更改。”

转板公司股东翰博控股、王氏翰博、安吉赛维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安吉赛维特”）就本企业所持的转板公司股份在转板公司转板上

市后的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自转板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转板公

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并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

1 注：史玲通过王氏翰博、翰博控股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直接持有王氏翰博 10%的股权、间接持有翰博控

股 1%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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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限等信息。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

收益（如有），上缴转板公司所有；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本

企业所作承诺亦将进行相应更改。”

转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和间接股东蔡姬妹、肖志光、可传丽（已

离任）、彭国强（已离任）就所持的转板公司股份在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后的锁定

事宜，承诺如下：

“1、自转板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转板公司转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转板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股权激励计划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上述锁定期满后，如本人仍担任转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担任监

事，在任职期间应当向转板公司申报本人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变动情况，每年转

让的转板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的 25%；离职后 6个月内，本

人不转让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

3、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转让上述财产份额，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财产份额所取

得的收益（如有），上缴转板公司所有；

4、如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修订，对

本人设置了更严格的锁定要求，本人所作承诺亦将进行相应更改。”

（二）关于转板上市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转板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转板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王照忠及其一致行

动人王立静（以下简称“本人”）作出如下承诺：

“1、减持的前提条件

对于本次转板上市前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

持转板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转板上市

前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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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

发生转板公司其他股东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

责任；（3）未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第六条规定的股东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减持的方式、价格及期限

本人承诺：（1）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

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1%；（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2%；（3）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受让比例不低于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5%。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股份后持有转板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在减持后 6个月内

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本人承诺减持时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信息披露的规定，在首次减持股份的 15个交易日前向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

减持计划。

3、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届时将该等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给转板公司所有。”

持有转板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翰博控股、王氏翰博、安吉赛维特2（以下

简称“本企业”）作出如下承诺：

“1、减持的前提条件

对于本次转板上市前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

所持转板公司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转板上市前

持有的转板公司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1）上

2 注：安吉赛维特已完成注销，并将所持股份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其合伙人（王氏翰博、蔡姬妹、彭

国强、可传丽、肖志光、许永壮）账户，安吉赛维特的全体合伙人应当自证券过户完成之日起继续遵守安

吉赛维特所做出的所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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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

发生转板公司其他股东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

责任；（3）未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第六条规定的股东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减持的方式、价格及期限

如本企业未能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案申请，本企业承诺：

（1）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1%；（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2%；（3）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受让比例不低于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5%。通过协议方式

转让股份后持有转板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在减持后 6个月内连续 90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转板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本企业承诺减持时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

规对信息披露的规定，在首次减持股份的 15个交易日前向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

露减持计划。

3、未履行上述承诺的责任及后果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届时将该等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给转板公司所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亦

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可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2月 1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93,125,011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5%，其

中，首发前限售股份数量为 42,090,300 股，涉及 1 位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8%；首发后限售股份数量为 51,034,711股，涉及 9位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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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9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王照忠 51,412,050 51,412,050 注（1）

2 翰博控股 19,608,750 19,608,750 注（2）

3 王氏翰博 16,610,792 16,610,792 注（3）

4 王立静 4,850,482 4,850,482 注（4）

5 蔡姬妹 303,750 303,750 注（5）

6 可传丽 101,250 101,250 注（6）

7 肖志光 81,000 81,000 注（7）

8 许永壮 81,000 81,000 注（8）

9 彭国强 75,937 75,937 注（9）

合计 93,125,011 93,125,011 -

注 1：股东王照忠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1,412,05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7.58%，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中 17,620,000 股为 2015 年 5 月自翰博控股受让；2015
年 11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2015 年 12 月-2016年上半年减持 2,031,000 股，剩余 15,589,000
股；2020 年 7月，公司在新三板精选层挂牌；2021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转增 8股，

王照忠先生总持股数按比例增加；2021 年下半年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自安吉赛维特3受让

6,214,500股，总持股 34,274,700股；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转板上市；2023
年上半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转增 5股，王照忠先生持股数按比例增加，总持股 51,412,050
股。在王照忠先生所持股份中，9,321,750 股（对应上述 6,214,500股）为首发后限售股，42,090,300
股为首发前限售股，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注 2：股东翰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9,608,750股，占公司总股本 10.52%，为控股股东王照

忠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中 33,037,500股为其在 2013年 12月公司改制时获得；2015年 5月减持

22,925,000股，剩余 10,112,500股；2015年 11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 12月-2016年上

半年减持 2,850,000股，剩余 7,262,500股；2021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转增 8股，其持

股数按比例增加；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转板上市；2023年上半年公司进行

权益分派，每 10股转增 5股，翰博控股持股数按比例增加，总持股 19,608,750股，其所持股份

为首发后限售股。

注 3：股东王氏翰博持有公司股份 16,610,792股，占公司总股本 8.91%，为控股股东王照忠

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中 11,012,500股为其在 2013年 12月公司改制时获得；2015年 11月，公司

在新三板挂牌；2017年减持 4,900,000股，剩余 6,112,500股；2021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
股转增 8股，其持股数按比例增加；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转板上市；2023
年上半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转增 5股，王氏翰博持股数按比例增加；2023年 6月以非

交易过户方式自安吉赛维特受让 107,042股，总持股 16,610,792股，其所持股份为首发后限售股。

王照忠先生持有王氏翰博 90.00%的股份；同时王照忠先生和王氏翰博分别持有翰博控股

90.00%和 10.00%的股份，因此王照忠先生实际控制王氏翰博和翰博控股。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3 安吉赛维特已完成注销，并将所持股份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其合伙人（王氏翰博、蔡姬妹、彭国强、

可传丽、肖志光、许永壮）账户，安吉赛维特的全体合伙人应当自证券过户完成之日起继续遵守安吉赛维

特所做出的所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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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此王照忠先生、王氏翰博和翰博控

股本次合计解除限售数量为 87,631,592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1,907,898 股。

注 4：股东王立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850,4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现为公司

控股股东王照忠先生一致行动人，其股份为公司挂牌后在二级市场买入，截止 2020年 5月末持

有公司股份 1,921,000股，王立静女士于 2020年 6月与王照忠先生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为控股

股东王照忠先生之一致行动人；2021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转增 8股，其持股数按比例

增加；2021年 9月-11月，王立静女士通过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224,145股股份；2022
年 8月 18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转板上市；2023年上半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股转

增 5股，王立静女士持股数按比例增加，总持股 4,850,482股，其所持股份为首发后限售股，王

立静女士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4,850,482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850,482股。

注 5：股东蔡姬妹女士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03,750股，占公司总

股本 0.16%，均于 2023年 6月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自安吉赛维特受让，其所持股份性质均为首发

后限售股，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蔡姬

妹女士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303,750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75,937股。

注 6：股东可传丽女士曾任公司监事，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01,25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

均于 2023年 6月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自安吉赛维特受让，其所持股份性质均为首发后限售股。鉴

于可传丽女士于 2023年 9月离任监事职务，离任时间未满半年，因此可传丽女士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为 101,250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0股。

注 7：股东肖志光先生现任监事，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82,05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其中，

700股为 2022 年下半年通过二级市场买入，2023 年上半年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每 10 股转增 5
股，肖志光先生持股数按比例增加；2023年 6月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自安吉赛维特受让 81,000股，

肖志光先生合计持股 82,050股，其所持股份中，1,050股为流通股，81,000股为首发后限售股，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肖志光先生本次

解除限售数量为 81,000股，本次解除限售后，肖志光先生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0,512股。

注 8：股东许永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8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均于 2023年 6
月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自安吉赛维特受让，其所持股份性质均为首发后限售股。许永壮先生本次解

除限售数量为 81,000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81,000股。

注 9：股东彭国强先生曾任公司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75,937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

均于 2023年 6月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自安吉赛维特受让，其所持股份性质均为首发后限售股。鉴

于彭国强自 2023年 9月离任副总经理职务，离任时间未满半年，因此彭国强先生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为 75,937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0股。

注 10：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存在被质押的情形，其中王照忠先生所持股份被质押 12,000,000
股，王氏翰博所持股份被质押 3,500,000股，翰博控股所持股份被质押 19,608,750股，其余股份

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 11：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按照不足一股向下取整原则计算，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

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六）本次解除限售后，上述股东若减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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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股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3,125,011 49.95% -93,125,011 -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309,989 50.05% 93,125,011 186,435,000 100.00%

三、总股本 186,435,000 100.00% - 186,435,000 100.00%

注：

（1）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3年 11月 23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

（2）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取得并查阅了，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翰博高新材

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向创业板转板上市报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年 11月 23日翰博高新《发行

人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信息披露报表）》等文件。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本保荐人同意翰博高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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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

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转板上市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伊术通 蒋益飞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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